
2008

年

10

月

20

日 ，山

城区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

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

被告陈某赔偿原告医疗费等

各项经济损失

29510.63

元 ；

被告陈某赔偿原告精神抚慰

金

5000

元； 被告李某补偿原

告经济损失

5000

元； 依法驳

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康保星（明星律师事务所）

从本案的案情来看，被告

李某、陈某是否应当承担赔偿

义务及如何赔偿应从以下进

行分析：

陈某是否存在选任过失

是指陈某是否需要选择具有

拆除农村平房建筑资质和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拆除人来

拆除房屋。

拆房与房屋建造、 维护、

修缮一样，同属建筑活动的一

部分。 根据《建筑法》第二条、

第五十条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二条和第十一

条的规定，房屋拆除应当由具

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

单位承担。 但是，《建筑法》第

八十三条第三款和《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九

条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

建筑活动不适用上述法律法

规。 目前只有建设部制定的

《关于规范加强村镇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作

为政策指导，但由于该《意见》

不是法律法规而不具有强制

力。

因此，在没有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的情况下，陈某选任没

有拆房资质的人员来拆除自

用低层住宅的行为不存在选

任过失。

从本案来看，陈某称自己

将拆房工作承包给李某、王某

等人，与受害人是加工承揽关

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但是由于

受害人王某已经死亡，且李某

认为自己和受害人王某与陈

某都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加工

承揽关系，加之除了言词陈述

外无其他证据来予以证明，因

此受害人王某与陈某到底是

雇佣关系还是加工承揽关系

无法确定。 但不能否认的是：

受害人王某是在拆除房屋时

受伤导致死亡的，而拆除的房

屋属于陈某，因而陈某是王某

拆除房屋行为的直接受益人。

同时，李某虽然否认自己与受

害人王某是合伙关系，而称都

是受陈某雇佣的，但不能否认

的是：李某与陈某不管是雇佣

关系还是加工承揽关系，李某

为陈某拆除房屋是客观的事

实，且经法院查明是李某邀请

受害人王某前往拆除房屋，加

之受害人王某的拆除房屋行

为对李某的拆除房屋工作同

样有着直接关系。 因此，陈某

作为直接受益人，李某邀请受

害人王某前往拆房且同样受

益， 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两

被告均应承担部分责任。

本案中由于受害人王某

为陈某拆房时导致死亡，该事

实双方均予认可。关于受害人

与被告陈某之间是否存在雇

佣关系， 由于受害人已死亡，

原告无法举出证据证明。该举

证责任应由被告陈某承担，鉴

于被告陈某主张双方雇佣关

系的依据只是口头约定，没有

书面证据证明及其他证据予

以印证，且李某作为当事人也

不承认其与陈某就承揽合同

达成一致 ， 对此法院不予确

认；在原、被告均无有效证据

证明被告与受害人之间存在

何种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考虑

到受害人确实是在为被告陈

某工作时受伤致死，根据公平

原则，法院认定由被告及受害

人分担本案的民事责任。

经审理， 法院认为受害

人王某违反拆房操作程序 ，

在无他人协助的情况下， 独

自采取拆房行为造成墙体倒

塌， 其本身过错是造成此次

事故的主要原因， 其自身应

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被告陈某雇佣工人为其拆除

房屋， 应当考虑施工人员的

工作能力及经验 ， 在受害人

拆房过程中， 陈某明知受害

人的拆房行为不符合操作程

序， 应当及时予以有效阻止，

这也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

之一， 故法院认定由被告陈

某承担事故

40%

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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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房事故引发的诉讼

□

晨报见习记者 郭坤 通讯员 郑钰洁

原告在法庭上称， 受害

人王某与被告李某一同为被

告陈某拆房子 ， 由于被告陈

某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致

使受害人王某被倒塌的房屋

砸伤，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 出事后 ， 两被告就赔偿

问题置之不理， 故起诉至法

院。

在法庭上被告陈某辩称：

“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理由

是我将该拆房工作承包给了

陈某，原告称未提供安全工作

环境，我本人也不知道应该提

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另外他

们干活操作不当，为了省工多

挣钱， 从墙的中下部开始拆，

我也告诉了他们太危险，所以

我尽到了提醒义务，不应承担

任何责任。 ”

被告李某辩称，原告要求

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其与受害人王某之

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所以应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认为受害人王某与

被告人陈某之间存在雇佣合

同关系。而被告李某联系受害

人去干活， 现受害人已死亡，

他们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不

清楚，拆房屋时只有王某一个

人在现场，即使双方不存在雇

佣关系，李某脱离现场对王某

的死亡也应承担责任，故两被

告均应承担责任。

村民陈某由于房屋需要

拆除， 找到本村村民李某，要

其找人代为拆除，双方未签订

书面协议 。

2007

年

11

月

10

日， 受害人王某经李某通知，

前往被告陈某拆房现场，王某

在其他人未到齐的情况下，独

自开始拆房，由于拆房程序操

作不当，房屋突然倒塌 ，致使

受害人王某被砸伤，后经鹤煤

公司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出

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不

成，受害人王某的亲属将陈某

和李某起诉至山城区法院，请

求两被告陈某和李某共同赔

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 、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

合计

154693.27

元。 山城区法

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

2008

年

10

月

7

日对本案进行公开

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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